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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台账
第八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

一、关于“2022年5月现场调查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污泥膨胀严重，长期通过尾水排口排放污泥，出水频繁超标，每日十几万吨尾水排入尾闾工程，出水化学需氧量浓度最高达2292毫克/升，超过尾闾工程排放限值72倍”的问题
    该问题已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强化执法检查。2022年至2023年期间，包头市共检查重点排水企业106家，发现存在超标排水、无证排水等问题的企业39家，已全部督促完成整改。2024年再次对市区重点排水户进行检查，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水质不达标的排水户依法履行管理职责，保障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
（二）开展技改工程建设。南郊污水处理厂（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10月完成初步技改工程建设并投入运行；2023年12月完成深度技改项目主体工程建设，2024年4月完成调试并运行。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5月起南郊污水处理厂出水化学需氧量、氨氮已稳定达到黄河水利委员会批复的纳管许可要求。
二、关于“包头钢铁（集团）公司、九原污水处理厂未经批复许可，仅2021年就分别向尾闾工程排放废水1535万吨、377万吨，且经常超出尾闾工程排放标准”的问题
该问题已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开展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包头钢铁（集团）公司总排废水综合整治项目2023年5月底完成调试并投入运行。外排废水中全盐量已降低至1600毫克/升以下，硫酸盐降低至500毫克/升以下，氯化物降低至460毫克/升以下。
（二）推动九原污水处理厂实现零排放。强化政策引导与管网布局，推动工业园区、电厂等重点用水单位使用九原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加快昆河再生水枢纽泵站建成投用，进一步拓展再生水输送范围，实现向希望铝业、河西电厂的稳定供水。同时，建立健全供水设施与管网的常态化巡检维护机制，保障再生水供应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实现了九原污水处理厂再生水的全部回用。
三、关于“进一步调查发现，南郊污水处理厂和万水泉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率分别为16%和40%，距离80%和75%的规划目标要求差距较大”的问题
    该问题已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包头市组织实施了一批再生水资源化利用输配工程。一是完成希望园区再生水管线工程（万水泉污水处理厂—东方希望铝业），累计敷设管道 20.69公里，在实现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用水全量置换再生水的同时，新增供应能力10万吨/日。二是通过昆河再生水枢纽泵站工程，敷设管道4.56公里，建成连接万水泉、南郊污水处理厂与大青山水源工程的输水线路，新增供应能力5万吨/日。三是实施二道沙河（包兰铁路至入黄口段）生态治理及四道沙河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新增供应能力15万吨/日。随着上述工程陆续投运，再生水利用率大幅提升，2025年6月—11月期间，南郊、万水泉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率已分别达到83.22%和89.78%。
四、关于“由于入尾闾工程的污水量和污染浓度均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导致下游二道沙河入黄口断面水质长期为劣V类”问题
该问题已完成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积极推进雨污管网排查整改。2022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57项问题指出包头市排水管网老化破损雨污混错接问题突出。包头市投资2亿元实施了市区雨污管网智能探测及修复工程，探测市政排水管网2397公里，发现并整改雨污混错接点806处。2023年完成整改销号。
（二）实施氟化物治理重点工程。包头钢铁（集团）公司总排中水提质改造工程于2023年8月底完成调试并投入运行。目前外排水中氟化物浓度稳定低于1.5毫克/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V类标准限值要求。
（三）二道沙河入黄口断面水质连续三年实现消劣。通过协同治理，二道沙河入黄口断面2023年、2024年、2025年年均水质类别分别达到V类、Ⅳ类、Ⅳ类，连续三年实现消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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